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00年度輔導全國性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

遴選教練、裁判出國參加講習會實施計畫
1、 計畫依據：依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0年5月31日體委競字第1000012934號函辦理。
2、 計畫目的：為有效輔導各全國性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教練及裁判制度，培訓各級教練及裁判人才，提高教練及裁判素質，依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委辦業務，訂定本實施計畫。
3、 主辦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4、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5、 實施期間：100年1月1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止。
6、 實施對象：需具備下列各項資格：
（1） 依法立案並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 經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認可為相關國際體育運動組織正式會員之亞洲運動會及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種類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
（3） 已建立教練及裁判制度，並頒佈實施辦法。
7、 申請程序：全國性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以下簡稱申請單位)應於出國參加講（研）習會前一個月，檢附下列各項資料，函送本會核辦：
（1） 出國參加講習會計畫書（含目的、時間、地點、講習內容或相關資料）。

（2） 主辦單位邀請函。

（3） 出國人員名冊（需檢附國家級教練證或裁判證書影本）。

（4） 經費預算表。

（5） 預定行程表。

8、 申請項目及資格：
（一）參加國際（含亞洲）運動總會主辦或承認之教練或裁判講習會或研習會者。
1. 持有該運動種類國家（A）級運動教練證，且擔任該運動種類教練工作，現仍從事教練工作者。

2. 持有該運動種類國家（A）級運動裁判證，且擔任該項運動種類裁判工作，現仍從事裁判工作者。
（二）因經費有限，本計畫以可取得相關教練、裁判國際證照者(含國際證照資格複訓)，優先補助，其餘申請活動得由本會視整體辦理情形，補助本年度尚未接受補助之運動種類。

（三）參加國際（含亞洲）運動總會主辦之國際裁判考試，需具備基本外語溝通能力，且持有國家級運動裁判證者。

9、 補助範圍及標準：
（1） 補助出國參加講（研）習會，每人補助額度最高新台幣60,000元整。
      本項補助款限用於交通費、膳宿費、手續費等，其支用標準如下：
1. 交通費：以最短行程之經濟艙機票為限。（需檢附票根及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或購買證明）
2. 膳宿費：每人每天最高補助新台幣3,000元，大會有提供膳宿者，依其收費相關規

定辦理。（依講（研）習日數加往返前後日程，至多3天計）

3. 保險費：投保300萬元以上人身保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檢據核實報支。

（2） （必辦理核銷科目，未投保者將不予補助該場出國經費）

（3） 證照費（簽證）：依各該證照請領機關（構）規費辦理，檢據核實報支。
（4） 參加國際（含亞洲）運動總會主辦或承認之教練或裁判講習會或研習會，若舉辦地點於國內時，本計畫不補助相關經費。

（5） 本計畫申請案，請於100年12月10日前備齊相關資料提出申請，逾時恕不予補助。
十、獲本項補助出國參加講（研）習會者，應履行下列義務：

（1） 蒐集講習會相關資料，提供該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參考。
（2） 出國人員須向所屬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之教練、裁判委員會專題報告。並於返國2週內，提出返國報告書，送交所屬全國性單項協會及本會參考，其內容應包括目的、講（研）習日誌、講（研）習課程內容、授證過程(含取得證照影本)、考核、心得、檢討及建議等。2人以上同時出國參加同一講（研）習會時，應個別撰寫報告。
（3） 配合擔任該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教練、裁判講習會之講座或推展相關活動。
    十一、附則：

（1） 每年每一單位申請補助教練、裁判各2人為原則，超過者應另案申請經本會審定後辦理，每人補助一次為限。
（2） 申請單位應於出國人員返國後2週內，檢具下列資料函送本會核辦：
1. 機票票根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2. 各項補助費原始支出憑證。
3. 返國報告書。

4. 講習會活動所取得之證照或研習證書影本。

（3） 經審查核定出國人員因故未能成行或需延期時，須事先詳述原因函送本會備查。

（4） 未經本會核定即先行派員出國參加講習，或未依本會之規定期限申報者不予補助。

十二、本會於年度結束前配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辦理年度協會業務訪視考核，所有考核與督導結果作為下一年度補助之依據。
      十三、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0年度委託本會辦理體育業務計畫經費中支出。

      十四、本計畫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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